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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 知 
 

各单位： 

根据《北京市基础教育科研优秀论文征集通知》的相关精

神，现举办海淀区第二十届教育科研优秀论文评审活动，并将优

秀论文推荐到北京市参加北京市基础教育科研论文评审。 

一、征文对象 

全区中小学、幼儿园、职业学校、特殊教育学校、教委机关

及直属单位。 

二、征文主题 

基础教育教学实践研究成果。 

三、征文提交 

1. 各单位要做好对本次论文评审的宣传、组织、管理和指导

工作；教师自愿参加。 

2. 教师个人通过北京市海淀区教育科研管理平台（网址：

https://kt.hdjky.org.cn/）论文提交专用窗口上传电子稿，上传材料

内不可出现作者姓名及单位等基础信息。 

3. 学校科研管理相关部门对教师提交的论文进行初审（审核

要点参见附件）。 

四、提交时间 

1．教师提交时间： 

2024 年 6 月 20日 8:00-7 月 11日 17:30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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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学校初审时间： 

2024 年 6 月 20日 8:00-7 月 12日 17:30。 

五、征文要求 

1．体裁要求：征文包括学术论文、调研报告、研究报告等。

不含教育教学案例、教学设计。 

2．字数要求：字数控制在 4000-6000 字。 

3．作者要求：每位作者限报 1篇，多人合作（限 5人内，含 5

人）的成果，按顺序注明参与者，不得重复提交。 

4．学术道德要求：严禁弄虚作假，不得抄袭他人的论文或已

有成果,凡涉及学术造假者，一经发现取消评奖资格。  

六、评审与推荐 

1. 区教科院将组织专家，依据评审原则进行评审。 

2. 获奖论文，将颁发获奖证书。 

3. 为提高海淀区在北京市论文评审中的获奖率，鼓励优秀论

文继续申报市级论文评审。 

 

附件：海淀区第二十届教育科研优秀论文提交及初审工作说

明 

 

北京市海淀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

2024 年 6月 1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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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联系人：吕丹；联系电话：62576239 18101397987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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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海淀区第二十届教育科研优秀论文提交及初审工作说明 

一、初审要点 

编

号 
项目 内容 备注 

1 截止时间 
申报截止时间：2024年 7 月 11 日 17:30 

初审截止时间：2024年 7 月 12 日 17:30 

逾期系统关闭无

法上传及初审 

2 匿名提示 
上传材料中包括题目、关键词、摘要、正文； 

不得含有“作者姓名及单位”等基础信息。 
 

3 体裁要求 
征文包括学术论文、调研报告、研究报告等； 

不含教育教学案例、教学设计。 
 

4 语言文字 论文须为汉语书写 
其他语言材料可

以附件形式呈现 

二、申报系统操作指南 

（一）登录系统 

1．确认用户名、浏览器及系统版本 

申报人登录后，需在个人中心页面右上角核实用户信息是否正确，如果

单位或姓名显示有误说明登录时使用的用户名有误，需联系本校教科室主任

询问；密码忘记或者修改后遗忘的联系本校相关负责人重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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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议使用谷歌浏览器、360浏览器、QQ浏览器等进行相关操作（不支持

Internet Explorer、搜狗浏览器）。系统要求 WIN7或以上版本。若使用低

版本浏览器或系统，可能造成页面显示不正常、信息显示不全或 PDF不能在

线预览等问题。 

2．登录平台 

打开浏览器，在地址栏输入北京市海淀区教育科研平台网址：

https://kt.hdjky.org.cn/进入北京市海淀区教育科研管理平台网站，通过首页

右上角的“登陆”入口登陆平台。 

 

（二）教师提交论文 

由教师个人在平台上提交参评材料（注：提交人即为论文的第一作者，

如果本人非第一作者，请用第一作者的账号登录后提交），当区级管理部门

发布了新的“区级论文评审”通知后，在个人中心中的“我的论文成果—提

交区级论文”），如下图： 

 



6 

 

 

下图为论文提交页面： 

 

提交后，参评教师可查看审核状态。如还未审核，可删除或点击 “修

改”重新上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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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击下图“作品名称”可以查看已经上传的论文 

 

（三）论文初审 

单位科研主任登录后，在“个人中心点—工作台—区级论文审核”，对

本单位教师上传的论文进行初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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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点击论文标题或“审核”，进行初审。 

 

    初审通过后，由区教科院进行终审；区教科院终审通过后，参评论文进

入待专家评审库。 



9 

 

（四）新增用户/用户单位变更操作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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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文上传技术咨询： 010-67119100  15601112129（工作日

9:00-18:00  QQ:1847937627） 


